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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类通过理性契约从自然状态中进入社会状态，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

种观点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主义和自由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理论中

得到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批判社会契约论的人性观及其背后的资产阶

级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不是固定的，而是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的

总和。文章还探讨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个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的真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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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ntract theory holds that humans enter the social stat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through ra-
tional contracts to protect individual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This view reflects the individualism 
and free market demands of early capitalist society, and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theo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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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bes, Locke, and Rousseau.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es the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in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bourgeois interests behind it. Marx-
ism argues that human nature is not fixed, but a product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at 
the essence of a person lies in the sum of their social relations.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dialec-
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noting that in Marxism, individual de-
velopment and true social liberation are achieved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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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契约论的概述 

(一) 社会契约论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契约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制度的衰退密切相关的。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欧洲经历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受到重新评估。资本主义

的萌芽使得个体生产力和市场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契约论哲学家们

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来解释和合理化新兴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社会契约论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

对于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的需求，以及对旧封建权威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这一理论反映了

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是他们对个体自由和市场自由的理论化。社会契约论不仅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

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反映了个体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性和与他人的契约关系。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得到充分展现，他描述了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然状态，

即“人对人是狼”。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将陷入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为了避免这种状

态的混乱和不安全，个体通过社会契约自愿放弃部分自由，以换取中央权威的保护，“一大群人互相订

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

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1]。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角度看，霍布斯的理论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央

集权政治的需求，以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交易安全。洛克在《政府论》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契约理论，

强调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体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

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2]。洛克的理论更明显地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中商人

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服务于这些基本权利的能力。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

洛克的观点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的利用，旨在维护其经济利益和社会秩序。卢梭则提出了一种不

同的观点，强调不是为了保护个体的财产权，而是为了创造道德和集体意志的统一。卢梭认为通过“一

般意志”的概念所有公民都参与到政治决策中，从而保证了政治行动的正义性和道德性，正如他在《社

会契约论》中所言：“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

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本人自己，并且仍然

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3]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看到，卢梭的观点

提供了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深刻洞察，但仍未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个体主义局限。 
(二) 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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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主张人性本质上是理性和自利的，描绘人们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由于对安全和财产

的需求，不得不通过契约来寻求共同的保护。社会契约论将独立的、自主的个人作为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无论是霍布斯笔下追求“自我保存”的个人，还是洛克理论中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主

体，这种“抽象个人”观在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解放意义，它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将人嵌入神权、等级和

传统共同体中的观念，确立了个人作为权利与道德最终主体的地位。这为“天赋人权”观念提供了哲学

基础。同时，这种观点也暗示了个体在面对集体生存挑战时，会通过建立政治和法律结构来确保个人权

益的最大化。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现代早期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上的。霍布

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理论反映了这一时期对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的高度重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性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哲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私有财产关

系的反映。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个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隐藏了阶级关系和经

济剥削的现实。社会契约论的人性观忽视了人作为社会和历史存在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

应当在其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寻找，这些关系是由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人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从而在生产过程中遭受异化——他们的劳动成果变成了独立于他们意

志之外的力量。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深刻影响了人的心理和社会互动。在资本主义社会，

自由只是属于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由，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能够称得上自由的不过是“能够把自己的劳

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4]: p. 
172)。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5]，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能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来

换取“面包”。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批判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性观，指出其不仅合理化了资本主义框架下

的激烈个体竞争，而且通过理论上的认可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他们认为，这种人性观忽略了资

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剥削，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经济和社会正义的潜力。在他们看来，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超越这种割裂的个体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真正解

放。 
总之，社会契约论的人性观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显示出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马克思

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框架，用以理解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强调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来实

现人的真正解放。 

2.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马克思认为，人性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一观点强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人

性的决定作用。进一步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前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的静态解

读，提出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存在。这一观点透露出人性不是预设的静态属性，而

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动态形成的。马克思强调，理解人性需要超越个体，聚焦于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

的位置和作用。 
(一)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重构，他们反对历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社会

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哲学对于意识和存在关系的传统理解，提出了一种新的，以物

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历史和社会分析方法。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社会的根基。生产力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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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生产工具(技术、机器等)和劳动对象(原料)。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

包括所有制关系、劳动组织的形式以及产品分配方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推动生产关系

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动态互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层建

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宗教、哲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反

映经济基础的需求，同时也作用于经济基础，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影响经济结构的维护或变革。马克

思的物质决定论认为，人类历史的每一步变迁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推动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从封建制度中产生，并最终

导致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体现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只能

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存的资本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剥削的，因为它基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

占有，即工人创造的价值超出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并推动着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变迁决定了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

变化，这种观点强调了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历史被视为不同生产

方式和相应生产关系的连续更替过程，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兴起和衰落都标志着一个经济社会形态的结束

和新形态的开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提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p. 57)。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种解释历史和社会的方法，

它还是一种通过革命实践改变社会结构的行动指南。通过强调实践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

既分析又参与社会变革的框架。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人性不是抽象的、固定的、超历史的属性，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

下形成和发展的。人的需要、欲望和行为模式是由其处于的具体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条件所塑造的。例

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竞争和利己主义的行为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生产关系所决定

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人性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强调人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通过分析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为理解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趋

势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观点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指导我们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 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 
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深刻地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强调人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抽象的

本质，而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存在的总和。这

一观点与传统的本质主义对立，后者认为人性是一种超越历史和社会的固有属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

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模式均由其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这些条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

因此，人性也是流动的、变化的，它反映了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实践是马克思主

义人性观的核心。马克思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改变世界，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自己。

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人性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劳动实践，

人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构建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同时辩证地看待马克思在共产

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丰富个性”的论述，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关于完美人性的终极

预设？如果人性是彻底开放、无限生成的，那么任何对未来人性状态的具体描述都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抽

象”。这构成了一个悖论：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的历史性批判了一切永恒人性论，但其理论终点却又指

向了一个具有浓厚规范性和理想色彩的人性状态。这种张力使得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在反对乌托邦主义的

同时，自身又难以完全摆脱乌托邦的维度。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讨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

人性的异化。“劳动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不再依赖生产者，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的劳

动对立起来。”[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与其劳动的产品、劳动过程、自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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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乃至其他人类都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不仅剥夺了劳动者的创造性，也使他们无法实现自我发展的潜

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人性实现是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本质自由和创造力的过

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性理想的体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了在共产主

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丰富，每个人都可以

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多方面才能。这种全面发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终极追求，即每个人

都能根据自己的全面能力得到发展，而不是单一维度的经济或职业成功。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不仅是理

论上的分析，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需要从资本主义的社

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包括废除私有制、消除阶级差异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新的社会条件下，

人们的社会关系将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相互的支持，人性将得到真正的发展和完善。 
总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一个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它反对抽象的、脱离历史和

社会条件来理解人性。相反，它强调人性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

提供了一种视角，看待人性不仅是个体的特征，更是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产物，强调通过改变社会条件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 
(三) 马克思主义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但个人也通过劳动和社会实践对社会

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强调共同劳动和共同利益，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个人的解放和发

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原则，强调个体的社会性与集体

利益的优先性。首先，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其存在和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环

境和历史条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个体的意识、行为和生活方式均深

受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影响。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唯心主义和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局限，揭示了个体与

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地，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集体实现个人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的剥削和异化作用，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人类本

质受到压抑。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通过集体所有制的实践和社会化大生产，可以逐步消除个

人的异化状态，恢复其作为自由人的主体性。例如，通过集体劳动和共同的生产目标，个体的创造力和

潜能得到了释放和发展，实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集体利益

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体现了其深刻的阶级分析和社会变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个人利益必

须服从于集体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这种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如通过集体决策机制和计划经济体系，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发展的均衡。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

主义不仅提供了实现个人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理论依据，也为构建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

奠定了基础。总之，马克思主义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个体的社会性和

集体优先的原则。这一观点不仅理论上具有革命性，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提供了指导。通过

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集体

利益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平衡。 

3. 社会契约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比较 

(一) 理论基础的比较 
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观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契约论基于个人主义哲

学，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通过契约形成政府和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启蒙思想，尤其是霍布

斯、洛克和卢梭的思想。这一理论假设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具有某种本性，如理性、利己或善良，通过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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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来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和政府，以保护个人权利。 
马克思主义则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通过社会变革实现无产阶级的解

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

动的。马克思主义不认为人性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主张通过改变社会生产

关系，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 人性假设的比较 
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性假设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人类天生是理性的、利己的个体。霍布斯认为

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私和好战的，需要通过强权政府来维持秩序；洛克则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理性和自

然权利，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卢梭则强调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本性是善良的，但社会的发展

导致了不平等和压迫。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性是在社会劳动和生产关系中形成的，不是固定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本质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改变社会生产关系，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和行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人的本性被异化，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三) 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比较 
社会契约论强调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独立性，通过契约形成集体。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社会契约论的

核心，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契约

自愿达成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集体中得到保障。 
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但个人也通过劳动和社会实践对社

会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强调共同劳动和共同利益，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个人的解放和

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通过实现集体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也

能够得到最大化。 
(四) 权利与义务的比较 
社会契约论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契约中得

以明确，政府的权力是由个人的同意授予的，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政府侵

犯了个人的权利，个人有权推翻政府。 
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个人的解放，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受到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通过集体

劳动和共同生产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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